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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簽署前，找醫護人員和家人溝通  

為了讓自己清楚 DNR的意義，並讓家人瞭解且尊重自己的想法，簽署前必須找

您所信賴的醫護人員充分了解後，和最親近的家人充分溝通您個人對未來醫療的想

法、期待和偏好，才做決定並填寫文件。 
 

二、20歲以上，可預立意願書 

20 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的人，可簽署『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

願書』，親自簽名或蓋章者，不需在場見證人簽名即可完成；如以指印代簽名者，

需有二人見證簽名，亦有同等效力。 

另一種情況是，罹患嚴重傷病時，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，且病程進展

至死亡已不可避免，可由最近親屬簽署『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暨維生醫療抉擇同意

書』。 
 

三、如何簽署 DNR 

1.填寫意願書：本院各服務台及 D棟 1樓社工室索取『預立

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』填寫。 

2.郵寄意願書： 

(1)意願書填寫完畢後，請將正本（第一聯）自行郵寄至 10050 臺北市中正區杭

州南路 1段 15-1號 11樓「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安寧療護及器官捐贈意願資料處

理小組」；傳真或使用電子郵件均無法受理，副本（第二聯）請自行保存或存

留病歷。 

(2)您也可以拿至本院 D棟 1樓社工室，由社工室統一收件，協助寄出。 

3.健保卡註記 

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安寧療護及器官捐贈意願資料處理小組收件後，彙整資料 

送至衛生署中央健保局完成健保卡加註事宜，約需三～四週的時間方可完成註記。 

DNR（Do Not Resuscitate）是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」的英語縮寫，指的

是當因病進入臨終階段時，不以電擊、強心劑、心臟按摩﹙壓胸﹚、呼吸

道插管等無效急救措施，維持或延長死亡過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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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查詢註記（約四週後） 

(1)如欲查詢健保卡是否已註記『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』，可至

健保局各分局、聯絡辦公室及附設門診中心之公共服務站，先進行健保卡內

容更新後，再點入器官捐贈註記欄位即可查詢。 

(2)您也可至本院門診掛號批價處，請批價人員協助您查詢。 

(3)貼心小叮嚀：查詢健保卡安寧註記時，請攜帶身份證明文件，否則顧及個人隱

私，在無法確認您的身份下將無法提供該項查詢。 
 

四、健保卡註記後，如反悔，要如何撤除？  

    有民眾擔心簽署意願書後，是不是就不能反悔？或醫師看到健保卡的註記，就

會放棄治療？其實『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』後，如改變心意，

仍可書面撤除，只要向本院醫護人員索取『撤回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

意願聲明書』填寫後自行寄回「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安寧療護及器官捐贈意願資料處

理小組」，就可按註記相同程序完成撤除。  
 

五、DNR的精神在於不做無效、違背病人意願、且延長死亡過程的急救 

簽署『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』，絕不代表簽署者有了傷病

時不被治療。須兩名相關專科醫師評估病情為末期階段，且病程進展至死亡已不可

避免時，醫護人員仍會盡力免除身心靈痛苦之折磨，臨終時不施行心肺復甦術，讓

病人平安尊嚴地逝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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